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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豫联集

团”）持有的河南豫联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联煤业”）49%股权，收

购完成后，公司持有豫联煤业 100%股权；豫联煤业拟收购豫联集团持有的郑州

广贤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贤工贸”）49%股权，收购完成后豫联煤业持有

广贤工贸 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豫联集团除日常关联交易外，

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未发生与不同关联人进行过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收购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大宗原材料资源供给能力，公司

拟收购控股股东豫联集团持有的豫联煤业 49%股权、豫联煤业拟收购豫联集团持

有的广贤工贸 49%股权。 

（一）公司拟收购豫联集团持有的豫联煤业 49%股权 

1、交易概述 

豫联煤业是 2010 年 6 月 13 日在登封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注册成立

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80,0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豫联集团持有其 49%股权。 



本次公司拟收购豫联集团持有的豫联煤业 49%股权，交易价格以评估价值为

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16,936.01 万元人民币。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豫联煤业

100%股权。 

豫联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概述 

公司名称：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巩义市新华路 31 号  

法定代表人：贺怀钦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4,314 万元 

成立日期：1997 年 12 月 16 日 

经营范围：铝深加工，发电，城市集中供热(凭证)；纯净水(限分支机构凭证

经营)；相关技术转让及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服务的提供。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豫联集团资产总额为 2,625,923.62 万元，负债总额

为 2,433,424.10 万元，净资产为 192,499.52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1,152,205.49

万元，净利润为-98,160.97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豫联集团资产总额为 2,513,008.04 万元，负债总额

为 2,310,321.19 万元，净资产为 202,686.85 万元；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128,005.07 万元，净利润为-102,934.3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豫联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54.93%。 

3、交易标的介绍 

（1）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河南豫联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登封市公园北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包洪凯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0 年 6 月 13 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对煤矿的投资，机电设备、金属

材料的销售（涉及许可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豫联煤业资产总额为 431,855.21 万元，负债总额为

301,395.2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34,879.80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28,511.6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899.11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

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豫联煤业资产总额为 420,910.05 万元，负债总额为

290,280.3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34,563.28 万元；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

49,330.9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88.5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评估机构：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    格：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河南豫联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资

产总额为 293,205.22 万元，负债 206,889.14 万元，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86,316.08

万元；评估值总资产为 241,813.86 万元，负债 206,889.14 万元，净资产（股东全

部权益）34,924.72 万元。与账面价值比较，总资产评估减值 51,391.36 万元，减

值率为 17.53%，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减值 51,391.36 万元，减值率为

59.54%。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8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06,190.26 106,190.26     

2 非流动资产 
187,014.96 135,623.60 -51,391.36 -27.48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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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期应收款 
        

6       长期股权投资 
183,955.74 132,526.24 -51,429.50 -27.96 

7       投资性房地产 
        

8       固定资产 
24.15 49.71 25.56 105.84 

9       在建工程 
        

10       工程物资 
        

11       固定资产清理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13       油气资产 
        

14       无形资产   
15.46 28.04 12.58 81.37 

15       开发支出 
        

16       商誉 
        

17       长期待摊费用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19.61 3,019.61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 资产总计 293,205.22 241,813.86 -51,391.36 -17.53 

21 流动负债 
202,140.14 202,140.14     

22 非流动负债 
4,749.00 4,749.00     

23 负债总计 206,889.14 206,889.14     

24 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86,316.08 34,924.72 -51,391.36 -59.54 

4、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标的：豫联煤业 49%的股权 

转让价格：16,936.01 万元人民币 

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和期限：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公司以货币资金

方式向豫联集团一次性支付约定的全部转让价款。 

股权交割：自双方签署协议后 30 个工作日内，由豫联煤业到工商局办理股权

交割后的股权变更手续。 

违约责任：双方约定为协议书标的总额的 10%。 

5、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豫联集团持有豫联煤业 49%股权已办理工商质押。根据

豫联集团工作计划，其将在该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协助豫联煤业在

交易协议约定的股权交割期限内及时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6、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豫联集团持有的豫联煤业 49%股权，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大宗原

材料资源供给能力，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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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豫联煤业拟收购豫联集团持有广贤工贸 49%股权 

1、交易概述 

广贤工贸是 2003年 1月 8日在登封市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注册成立的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人民币，豫联煤业持有其 51%股权，

豫联集团持有其 49%股权。 

本次豫联煤业拟收购豫联集团持有广贤工贸 49%股权，交易价格以评估价值

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20,066.49 万元人民币。  

因豫联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交易标的介绍 

（1）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郑州广贤工贸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登封市颍河路西段 

法定代表人：李爱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1 月 8 日 

经营范围：矿产品、冶金的销售；煤炭开采生产（仅限分支机构凭有效证件

经营），煤炭销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广贤工贸资产总额为 68,516.21 万元，负债总额为

70,036.36 万元，净资产为-1,520.15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5,801.42 万元，净

利润为-6,697.30 万元。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广贤工贸资产总额为 70,864.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72,417.52 万元，净资产为-1,552.89 万元；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2,370.68 万元，

净利润为-194.29 万元。（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2）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评估机构：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    格：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  

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郑州广贤工贸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资产总

额为 70,524.99 万元，负债 72,528.11 万元，净资产-2,003.12 万元；评估值总资

产为 121,177.47 万元，负债 72,962.61 万元，净资产 48,214.86 元。与账面价值比

较，总资产评估增值 50,652.48 万元，增值率为 71.82 %，净资产评估增值 50,217.98 

万元。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8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25,480.26 25,474.27 -5.99 -0.02 

2 非流动资产 
45,044.73 95,703.20 50,658.47 112.46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5       长期应收款 
        

6       长期股权投资 
        

7       投资性房地产 
        

8       固定资产 
35,280.40 38,786.17 3,505.77 9.94 

9       在建工程 
2,158.89 2,158.89     

10       工程物资 
        

11       固定资产清理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13       油气资产 
        

14       无形资产   
731.18 47,883.88 47,152.70 6,448.85 

15       开发支出 
        

16       商誉 
        

17       长期待摊费用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6,874.26 6,874.26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 资产总计 70,524.99 121,177.47 50,652.48 71.82 

21 流动负债 
67,531.11 67,965.61 434.5 0.64 

22 非流动负债 
4,997.00 4,997.00     

23 负债总计 72,528.11 72,962.61 434.5 0.6 

24 净资产 -2,003.12 48,214.86 50,217.98   

3、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标的：广贤工贸 49%的股权 

file:///D:\�±���ģ��\02������ϸ��-���й�˾��-����.xls%2
file:///D:\�±���ģ��\02������ϸ��-���й�˾��-����.xls%2
file:///D:\�±���ģ��\02������ϸ��-���й�˾��-����.xls%23�ɹ�
file:///D:\�±���ģ��\02������ϸ��-���й�˾��-����.xls%23
file:///D:\�±���ģ��\02������ϸ��-���й�˾��-��
file:///D:\�±���ģ��\02������ϸ��-���й�˾��-����.xls%23
file:///D:\�±���ģ��\02������ϸ��-���й�˾��-����.xls%23
file:///D:\�±���ģ��\02������ϸ��-���й�˾��-����.xls%2
file:///D:\�±���ģ��\02������ϸ��-���й�˾��-����.xls%23
file:///D:\�±���ģ��\02������ϸ��-���й�˾��-��3�
file:///D:\�±���ģ��\02������ϸ��-���й�˾��-����.xls%2
file:///D:\�±���ģ��\02������ϸ��-���й�˾��-����.xls%23
file:///D:\�±���ģ��\02������ϸ��-���й�˾��-����.xls%23
file:///D:\�±���ģ��\02������ϸ��-���й�˾��-����.xls%23
file:///D:\�±���ģ��\02������ϸ��-���й�˾��-����.xls%2
file:///D:\�±���ģ��\02������ϸ��-���й�˾��-����.xl
file:///D:\�±���ģ��\02������ϸ��-���й�˾��-����.xls%23
file:///D:\�±���ģ��\02������ϸ��-���й�˾��-����.xls%23
file:///D:\�±���ģ��\02������ϸ��-���й�˾��-����.xls%23
file:///D:\�±���ģ��\02������ϸ��-���й�˾��-����.xls%2
file:///D:\�±���ģ��\02������ϸ��-���й�˾��-����.xls%23


转让价格：20,066.49 万元人民币 

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和期限：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豫联煤业以货币

资金方式向豫联集团一次性支付约定的全部转让价款。 

股权交割：自双方签署协议后 30 个工作日内，由广贤工贸到工商局办理股权

交割后的股权变更手续。 

违约责任：双方约定为协议书标的总额的 10%。 

4、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豫联集团持有广贤工贸 49%股权已办理工商质押。根据

豫联集团工作计划，其将在该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协助广贤工贸在

交易协议约定的股权交割期限内及时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5、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豫联煤业收购豫联集团持有的广贤工贸 49%股权，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大

宗原材料资源供给能力，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二、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相关资料进行了事前审核，认可本次关联交易

并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豫联集团持有的豫联煤业 49%

股权、豫联煤业拟收购豫联集团持有的广贤工贸 49%股权，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它股东特别

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关联董事贺

怀钦先生、崔红松先生、薄光利先生遵守了回避的原则，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表

决通过了此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

以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协议价格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股权交易方均

为公司控股股东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贺怀

钦先生、崔红松先生、薄光利先生遵守了回避的原则，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

通过了此项议案，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事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表决程序

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本

次股权收购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自愿、公开的原则，定价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此次收购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大宗原材料资源供给能力，符合

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此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豫联集团将在股东大会上回

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本次关联交易已经中孚实业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

事同意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书面审核，本次关联

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目前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等相

关规定的要求。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大宗原材料资源供给能力，

符合其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已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

标的股权价值出具评估报告作为最终交易价格依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意见； 

3、评估报告；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5、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